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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台灣兒童文學研究」的界域
洪文瓊

一、「台灣兒童文學研究」的三
個核心概念

「台灣兒童文學研究」的界域究竟如

何？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從台灣兒童文學研

究所寓含的三個概念－「台灣」、「兒童文

學」、「研究」去梳理，才能釐清這個問

題。就整個詞語來說，台灣兒童文學研究當

是指「台灣」在「兒童文學」方面的「研

究」，因而要介紹台灣兒童文學研究，有必

要先理清「兒童文學」和「研究」究竟指的

是什麼？在用語上，「兒童文學」是「研

究」的限制詞，「台灣」又是「兒童文學研

究」的限制詞，從而「兒童文學」是整個問

題核心所在。「兒童文學」理定了，相對地

「研究」和「台灣」就容易確定。以下且依

「兒童文學」、「研究」、「台灣」的順序

逐一析理。

二、「兒童文學」何所指？

在用語上，「兒童文學」通常有兩層

面意義，一是「學門／學科」，指學術研究

的一個領域；一是指給兒童看的作品—

「兒童文學作品」。兒童文學（以下簡稱兒

文）學門自身以及兒童文學作品（以下簡稱

兒文作品）兩者相互依存。一個學門的存在

或能夠獨立成一個學門，最重要的必須有足

夠研究對象，兒文作品是兒文學門的主要研

究對象，兒文學門透過對兒文作品的分析、

觀察，建構自身的理論、自身專屬的研究方

法，形塑學門自家的術語，也即兒文學門因

兒文作品而得以存在、成立。在探究兒文作

品，建構學門自身專屬理論過程中，積累、

充實、強化兒文作為一個學門的總體理論體

系，包括範疇論、本質論、功能論、創作

論、批評論、術語論、研究方法論、兒文書

刊分類等。兒文作品的生產者—作畫家、

編輯，則是針對自己所專擅的文、圖影像文

本建構、處理能力，援引借用兒文學門的

理論來提昇創作的品質。兒文學門理論與兒

文作品創作實存在著螺旋遞進的共存關係，

更直白的說是一體兩面的共存體。從而兒文

作品的範圍，也對應關聯兒文研究的範圍。

所以我們也可直接從兒文作品的角度來探究

「兒童文學」的界域。

兒文作品角度的「兒童文學」界域究

竟如何？在兒文界其實並沒有一致的共識。

例如，兒童文學作品與成人文學作品，最大

的一個差別，就是常配有插圖，甚至只有圖

像而無文字，那兒文作品中的插圖，是否也

是兒童文學的一部分，是否也應納入兒童文

學研究的範疇？此外，兒童喜歡的漫畫、卡

通動畫，乃至兒童戲劇、電影是否也可歸屬

在兒童文學、兒童文學研究的範疇？這對認

為文學是指純文字作品的人來說，恐很難認

同圖影像敘事的作品也是文學。而即使是純

指文字作品，文學也包括知識性的科學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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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台灣童書有一大半都是非虛構類的知識

性讀物（包括傳記），這一部分算不算兒文

作品，要不要納入兒文研究？還有作品的閱

讀對象「兒童」，是指國小的學齡兒童，還

是也包括嬰幼兒（0-2歲）、幼兒（3-5歲）和

國高中青少年（13-18歲）？介紹讓幼兒學習

形狀、數字、顏色的概念圖畫書也是兒童文

學嗎？

三、「研究」視角下的兒童文學

怎樣的著作才算「兒文研究」？如何判

定，同樣難以拿捏。它涉及兩方面的判準，

一是著作本身所具的「研究」濃度，一是研

究素材的「兒文」關聯度。「研究」濃度方

面，是指兒文研究的著作，須是學術性的博

碩士學位論文、專家學者的學術論著和發表

在有審核機制的學刊、學報上的文章嗎？

發表在國內非學刊的雜誌、報刊，如《文

訊》、國圖的《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國

語日報》「兒童文學周刊」等有關兒文的文

章，大半都只是各自觀點的論述而少有嚴謹

的分析，這類不具研究濃度的述介性文章，

也可算是兒文研究嗎？另外可用作為研究參

閱的兒文資料，優良童書書目、年度的童書

出版分析、兒文大事紀也都是嗎？

在研究素材的「兒文」關聯度方面，

是指兒文研究必須是研究兒文作品的文本才

算嗎？而作品得以存在，有賴作家、插畫

家、編輯乃至評論家，以及童書出版社、兒

文社團、兒童圖書館、兒文博物館等單位的

努力，這些兒文工作者和兒文團體是否也都

可作為兒文研究的對象？又近一二十年，在

國中小校園以及社區推動的童書閱讀，特別

是繪本閱讀，這些有關閱讀的推廣活動或教

學，以及兒童的閱讀反應研究，也是兒文研

究的一環？這些部分在在涉及兒文的界域問

題。

四、兒文研究的「台灣」身分定
位問題

至於台灣兒文研究的「台灣」，則涉及

「研究者」和「兒文作品」的台灣身分定位

問題，而台灣身分也包括使用的語言。「兒

文研究」的「台灣」身分定位是在確定研究

者和兒文作品是否都必須是台灣本土的？也

即「台灣兒文研究」是限定為台灣本土研究

者對台灣本土兒文作品所作的相關研究？還

是也包括對非本土的作品（外版書）的研

究？乃至包括非本土研究者（如外籍留學生

乃至學者）在台灣就本土兒文作品所作的研

究？此外，兒文的研究成果不是用漢語發表

者也包括在內嗎？如國內英、日、德、法、

西等外語研究系所研究各該外語兒文作品的

博碩士論文或專論，而不用漢語撰寫者，這

類論文也包括在內嗎？上述這些涉及兒文研

究的台灣身分問題，都關聯台灣兒童文學研

究的界域。

五、「台灣兒童文學研究」界域
如是我觀

基於上述的自我質疑，筆者對「台灣兒

文研究」的界域是持比較	廣的看法。首先兒

文作品的插圖、動畫影像，同樣具有敘事的

功能，且為兒童所喜歡，筆者實在無法不把

插圖、動畫影像視為兒文的一環，也納入兒

文研究的範疇。但涉及圖影像動態視聽兒文

作品的研究，原則上，如純粹談論製作或拍

攝技巧和軟體的工具使用，而少觸及、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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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與圖影像彼此連結的回應互動、結合－

故事轉化、改寫和共構文本形成，則視為藝

術和設計學門的範疇。至於兒文作品閱讀教

學、學童對童書作品的閱讀反應行為和影響

研究，以及對兒童自身創作作品的研究，筆

者認為應該視為語文教育範疇不應視為兒文

研究。同樣，研究「童年」身心發展，而不

涉及兒文，也不視為兒文研究，但研究兒文

作品中的童年、兒童形象則是道地的兒文研

究。至於兒文作品的閱讀對象，則包括青少

兒和嬰幼兒。

對於「研究」的取捨，筆者認為可依

與兒文的關聯度、文內的研究濃度，予區分

為研究論著、一般論述、研參資訊三等級。

博碩士論文以及發表在兒文學刊（台灣只有

台東大學兒文所的《竹蜻蜓．兒少文學與文

化》）、大學院校學報和兒文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的論文為研究論著級，嚴謹的兒文研究

應該聚焦在此一部分。唯鑑於台灣在大學院

校設立兒文所始於1996年，「兒童文學」仍

屬年輕的學門，如何擴大兒文的讀者群，促

成有更多的愛好者投入兒文專業研究，進而

壯大兒文學門，當是現今台灣兒文發展要面

對的問題。基於如此的思考，筆者認為介紹

兒文研究，也應把一般論述和研參資訊兩部

分納入。非研究論著的一般論述書、發表在

兒文雜誌上的文論（筆者稱為文論，不稱為

論文）和類似書評的好書選介、評介、書目

都歸入這兩部分。也即在分析介紹時，可依

兒文關聯性和研究濃度加以區分。至於作為

研究對象的兒文作品，就台灣兒文研究來

說，不應侷限在台灣本土的作品，但研究者

應限定在本土的研究者，研究成果以外文發

表者也不應納入。


